【智慧財產權Q&A】
相關網站  著作權書房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亞太智慧財產權基金會智權情報網 
教育部網路法律知識宣導網  

　

現行著作權法之刑責如下：
	1.
	侵害重製權，六月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2.
	意圖銷售或出租而侵害重製權，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3.
	侵害公開口述權、公開播送權、公開上映權、公開演出權、公開展示權、改作權、編輯權或出租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4.
	侵害著作人格權、製版權、散布盜版品、使用盜版軟體於直接營利之行為及違反禁止真品平行輸入者，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5.
	以上之常業犯，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四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6.
	一般侵害行為屬告訴乃論之罪，常業犯為非告訴乃論之罪


Q&A
	什麼是重製權？是不是COPY別人的著作就是重製別人的著作？

	答 ： 

　　
　　
　　
　　
　　
　　
	在我們的生活裡，相信很多人都影印過別人的文章，或者把電視播出的影片錄下來，不管是影印也好，錄影也好，都是把文章、影片這些著作的內容重複製作也就是俗稱的COPY，就叫做重製。 

著作人對自己創作的著作，享有重製的權利，這是著作財產權裡非常重要的一個權利，這個權利稱為重製權。由於著作人享有重製權，所以任何人要重製別人的著作，都要經過作者的同意。
重製的方法有很多，除了前面提到的影印、錄影之外，像印刷、攝影、錄音、筆錄、車繡、編織、電腦掃描或電腦列印等等，也都是一般常見的重製方法。
另外在戲劇、舞蹈或音樂現場演出的時候，或者是在電視、廣播播出的時候，把這些戲劇、舞蹈或音樂錄影、錄音下來，也是重製；還有依照建築模型或建築設計圖建造房屋，也屬於重製。
不過表演人的重製權，它的重製方法限於以錄音、錄影或攝影的方法重製表演。
不論用前面提到的任何一種方法重製別人的著作，都要徵求作者的同意，否則就侵害了著作權，一旦著作人追究起來，不但會被判處六個月到五年的有期徒刑，同時還要負民事上的賠償責任，法律責任很重的，大家千萬要小心，不要隨便觸犯了著作權法，侵害別人的著作權
　


	著作財產權的保護期間為何？

	答 ： 

　　
　　
　　
　　
	著作權法是用來保護著作權人精神上的創作的，除此之外，著作權法還有一個立法目的，就是促進人類文化的發展。為了避免過度的保護著作權人，而阻礙了文化的進步，所以，著作權法特別規定了著作財產權受保護的期間，使著作在法律所定的期間屆滿後，就不再受著作權法保護，人人都可以利用。 

由於著作種類的不同，作者所投入的心血在程度上的差異，以及顧慮到整個社會的文化經濟發展等因素，因此，著作權法針對不同的情況，對著作財產權規定了不同的保護期間。
如果著作人是一般人，著作財產權的保護期間一直存續到著作人死亡以後五十年。如果著作人是法人，例如公司、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則著作財產權的保護期間原則上是從著作完成到著作公開發表以後的五十年；假如著作在完成後五十年內，沒有公開發表的話，保護期間則到著作完成以後的五十年。
如果是攝影、視聽、錄音、電腦程式著作，因為這些著作有些必須利用一些既有的設備，作者投入的心力，相對來說比較少；同時也牽涉到整個文化經濟發展的問題，不適合給予過長時間的保護。因此，這四類著作的著作財產權保護期間是存續到著作公開發表以後的五十年；假如著作在完成後五十年內，未曾公開發表的話，保護期間則存續到著作完成後五十年。


	影印店代客影印書籍圖片會不會侵害著作權？

	答 ： 

　　
　　
　　
　　
	著作人對自己創作的作品享有重製權，而影印就是一種重製的方法。影印別人的作品，原則上要得到著作人的同意。影印店代客影印書籍圖片，就是重製別人的著作，如果顧客沒有提出著作財產權人同意重製的證明文件，而影印店自己也不曾向著作財產權人取得重製的授權，就難免會發生違反著作權法的情形，甚至會構成常業犯。 

影印店若想避免違反著作權法，可以參考在美國被廣泛採用的方法，就是讓顧客自己動手，也就是採自助式的影印方式，例如用投幣式或裝置控制計數器的影印機，由顧客自行投幣，或是拿計數器自行影印後再付錢，這樣影印的重製行為人是顧客自己，影印店本身並沒有影印的行為。
光用上述的方法還不夠，最好在影印機上加裝警告標示，告知顧客不可影印未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重製的著作，否則就會違反著作權法。如果影印店沒有加裝這種警示標示，則雖然自己沒有實際去做重製的行為，但是因為提供影印機讓別人非法重製，有可能成立共犯，難免要承擔違反著作權法的民刑事責任的風險。
當我們想要隨便影印別人的著作之前，請設身處地為著作財產權人想一想，記住，尊重別人就是尊重自己


	將買來的ＣＤ錄一捲錄音帶送朋友會不會侵害著作權？

	答 ： 

　　
　　
　　
	喜愛流行樂或是古典樂的樂迷們常常會將自己所喜歡的音樂介紹給同好，雖然好東西要和好朋友分享，但是著作權法規定﹁重製權﹂是著作財產權人專有的權利，如果將自己買來的ＣＤ錄成錄音帶送給朋友，將會侵害詞曲作者及錄音著作著作財產權人的重製權，這是違法的行為，可千萬不能好東西與好朋友分享，否則一旦著作權人追究起來就慘了。 

有人可能會質疑說著作權法裡有一條合理使用的規定，是說為了提供個人或家庭使用，可以利用圖書館或是自己家裡的機器，在合理的範圍內重製已公開發表的著作，而不需要經過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我用自己家裡的錄音機錄一捲ＣＤ送給我的朋友聽，為什麼不可以呢？
問題的重點就在於所謂供個人或家庭的使用，是指自己用或自己家庭用，如果錄製錄音帶的目的是要送給朋友的話，由於送給朋友用並不符合自己用或自己家庭使用的要件，所以沒有合理使用情形的適用，這種行為仍然要算是侵害重製權的行為。在兼顧好東西要和好朋友分享的前提下，建議您不妨多買一捲合法版本的ＣＤ送他。如果不願意花錢的話，還有一個方法就是將ＣＤ借給朋友，請他帶回家中自己錄，這樣就沒有侵害著作權法的問題了。


	引用別人之著作應注意那些事項？

	答 ： 

　　
　　
　　
　
　　
	我們閱讀一些學術方面的書籍，常常會看到作者在某一段語句或文字之後，用括弧標示一個「註」字，然後在接下來的某一個段落，用備註欄的方式，一一說明這些標註的語句或文字是出自哪裡？是誰的作品。這種把別人著作裡的語句或文字用到自己的文章裡，並加註說明，通常是拿來作註解或參證之用的，這樣的使用方式叫做「引用」。 

著作權法規定，為報導、評論、教學、研究或其他正當目的之必要，在合理的範圍之內，得引用別人已經公開發表的著作。也就是說，在這種情形之下，利用別人的著作，是不必事先取得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不過必須要明示出處，寫清楚被引用的著作的來源。
所謂「引用」是指節錄、抄錄別人的著作，供作自己著作的註解或參證之用。引用也是一種利用別人著作的形態，屬於重製的行為。
　引用的前提，是利用人本身也有著作，而且是把別人的著作，用在自己的著作裡面，用途則限於註解和參證。如果直接抄錄別人的著作說是自己的作品，把所抄的部分取掉後，自己作品的內容就不完整了，這是一般單純的利用，假如事先未取得權利人同意，還會造成抄襲剽竊的行為，當然不是引用。
另外，把別人的著作全文拿來，當做附錄使用，也不是引用，事先應取得授權。


　

資料來源: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